


2021年政府采购领域行政相对人法律风险
防控制度

为进一步改进行政执法方式，提高服务型行政执法水平，新乡市财政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2021年在政府采购领域继续梳理3项低风险行政相对人即评审专家违法风险点，并制定有效防控措施，有力推进行政相对人法律风险防控工作。
风险点一：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参加评审活动，在知道自己为评标委员会成员身份后至评标结束前的时间段内私下接触投标供应商
表现形式：评审专家收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在评审过程中发表明显不合理或不正当倾向性的言论行为。

危害后果：
1、违反政府采购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
2、危害采购活动经济管理秩序。
3、造成中标成交结果无效，影响采购效率。
4、评审专家被处以罚款并禁止参加评审活动或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依据：
1、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有上述违法行为的，其评审意见无效，不得获取评审费；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六十二条：“（一）确定参与评标至评标结束前私自接触投标人”。 第八十一条：“评标委员会成员有本办法第六十二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并对其不良行为予以记录。”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根据《河南省财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豫财法〔2021〕3号），对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行政处罚：
1、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接受现金、有价证券、礼品等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等，金额或价值不满3000元的。
裁量基准：尚不构成犯罪的，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
2、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接受现金、有价证券、礼品等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等，金额或价值超过3000元但不超过5000元。
裁量基准：尚不构成犯罪的，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
3、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接受现金、有价证券、礼品等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等，金额或价值超过5000元的。
裁量基准：尚不构成犯罪的，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
防控措施：
1、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在选聘过程中，签署《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承诺书》。
2、评审专家被抽取参加评审活动，签署《新乡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信用承诺书》，进行评审工作要求和廉政风险告知。

风险点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参加评审活动，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主动回避
表现形式：评审专家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方法和标准进行独立评审，或在评审过程中发表倾向性的言论等行为。
危害后果：
1、造成中标成交结果无效，影响采购效率。
2、评审专家被处以罚款并禁止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
法律依据：
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有上述违法行为的，其评审意见无效，不得获取评审费；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根据《河南省财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豫财法〔2021〕3号），对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行政处罚：
1、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发现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与其存在利害关系而未自行回避，但在采购过程中未发现有明显倾向性行为。
裁量基准：处以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
2、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发现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刻意隐瞒，或者供应商提出书面回避申请而否认事实，在采购过程中存在倾向性行为，但未主导采购结果，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供应商未中标、成交的。
裁量基准：处以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
3、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发现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应回避而未回避，或者供应商提出书面回避申请而未回避，在采购过程中存在倾向性行为，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供应商成为中标、成交供应商的。
裁量基准：处以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
防控措施：
1、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在选聘过程中，签署《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承诺书》，告知评审回避注意事项。
2、评审专家被抽取参加评审活动时，签署《新乡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信用承诺书》，进行评审工作要求和廉政风险告知。

风险点三：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参加评审活动，未依法独立评审及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
表现形式：
1、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进行独立评审。
2、记录、复制或带走评标资料，造成泄密。
危害后果：
1、危害采购活动经济管理秩序。
2、造成中标成交结果无效，影响采购效率。
3、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评审情况等，给采购人、供应商等政府采购当事人造成不可估量损失。
4、评审专家被处以罚款并禁止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
法律依据：
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或者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的，由财政部门给予警告，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有上述违法行为的，其评审意见无效，不得获取评审费；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根据《河南省财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豫财法〔2021〕3号），对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行政处罚：
1、情节轻微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
（1）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但未与其他专家协商进行有倾向性的评审；
（2）因对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理解不同而未按照规定评审的；
（3）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的未造成质疑、投诉、举报等以及其它不良影响的。
裁量基准：未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由财政部门给予警告，处2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
2、情节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
（1）擅自增加或减少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因素；
（2）擅自调整评审因素的权值；
（3）未按文件规定的方法推荐中标、成交候选人；
（4）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的造成质疑、投诉、举报等以及其它不良影响的，但未造成供应商商业秘密泄露的。
裁量基准：未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由财政部门给予警告，处8000元以上14000元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
3、情节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
（1）与其他专家协商有倾向性地增加或减少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因素；
（2）与其他专家协商有倾向性地调整评审因素的权值；
（3）与其他专家协商未按文件规定的方法推荐中标、成交候选人；
（4）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造成供应商商业秘密泄露的或者恶劣影响的。
裁量基准：未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由财政部门给予警告，处14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
防控措施：
1、项目评审工作结束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评标委员会各成员工作情况进行百分制考核打分，填写《政府采购项目专家评审工作评价反馈表》并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2、出台《关于优化政府采购质疑、投诉和举报处理操作规程的通知》，畅通质疑投诉举报渠道，保护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对发现的专家评审等违反规定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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